








苏左环审表〔2026〕3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苏尼特左旗修复新建（达萨）风电场进场公路工程-修复工程及苏尼特左旗农村牧区公路C015连接线（达萨）段公路施工第XMDJSG-1标段工程（二批次）临时拌合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bookmark: _GoBack]内蒙古联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你公司提交的《苏尼特左旗修复新建（达萨）风电场进场公路工程-修复工程及苏尼特左旗农村牧区公路C015连接线（达萨）段公路施工第XMDJSG-1标段工程（二批次）临时拌合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同盛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同环科评估表〔2026〕12号）。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关于委托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锡署环字[2021]41号），现将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产业政策及“三线一单”符合性
项目为苏尼特左旗修复新建（达萨）风电场进场公路工程－修复工程及苏尼特左旗农村牧区公路C015连接线（达萨）段公路（二批次）施工配套临时工程，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萨如拉图雅嘎查，地理中心坐标为E113°47′14.28″，N44°08′32.77″。项目总占地2735㎡，全部为临时占地。建设混凝土生产线1条及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总投资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2万元，占总投资的18.2%。
（一）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项目为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C3029 其他水泥类似制品制造”，对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要求，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属于允许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地方产业政策。

（二）选址合理性分析
项目厂址周围 500m范围内不涉及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项目已取得苏尼特左旗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临时占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苏左林草许准﹝2025﹞24 号）。项目区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项目选址合理。
（3） “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萨如拉图雅嘎查，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3 年版）中“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项目区域环境管控单元名称别为“苏尼特左旗一般生态空间－防风固沙生态功能重要区域”，管控单元类别均为“优先保护单元”，环境管控单元编码分别为“ZH15252310008”。项目符合环境准入清单要求。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应采取洒水抑尘、限制车速、设置施工围挡、大风天气停止土方及易扬尘物料装卸作业并遮盖、易扬尘物料运输车辆严密苫盖等措施，加强环境管理与施工防护，减轻扬尘及尾气影响。
项目运营期水泥筒仓及搅拌机粉尘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标准；原料全封闭储料棚结合雾炮机洒水、上料口半封闭围挡、运输车辆遮盖及洒水抑尘；加强环保设施日常维护与管理，杜绝废气非正常排放。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运输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收集后回用，生活污水经防渗旱厕处理定期清掏，不得外排。
项目运营期车辆及设备清洗废水经砂石分离机和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污水经防渗旱厕处理定期清掏，不得外排。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应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加强机械维护保养，严格按规程操作，施工人员文明施工，在场界设置围挡，确保施工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限值要求。
项目运营期应合理布置厂区，将高噪声设备置于厂区中部，设备基础设置减震装置，建立定期维护保养制度，加强职工环保教育，规范厂内交通管理，限制车速、禁鸣喇叭，有效降低设备运行及运输交通噪声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项目施工期建筑垃圾能回用的回用于项目建设，不能回用的统一清运至城镇建筑垃圾指定地点，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袋装化定点收集、分类处理，可回收的尽量回收，不可回收的统一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严禁随意丢弃、倾倒。
项目运营期除尘灰、砂水分离砂石回用于生产，沉淀池沉渣用于道路路基填方，混凝土废试块作为建筑填方材料外运，废机油和废机油桶暂存于厂区危废暂存间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送当地环卫部门指定位置处置。
（五）生态环境环保及恢复措施
项目施工期应严格控制作业范围，严禁越界占地，规范临时设施布局，减少植被破坏；施工前剥离并妥善保存表土，落实临时拦挡与覆盖措施；服务期满后及时对破坏区域实施生态修复和植被恢复。
项目运行期须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物料运输车辆苫盖、砂石料全封闭储存、粉尘配备除尘装置，厂界设置围挡，确保废气、废水、固废、噪声达标排放，减轻对周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加强生产管理和环保宣传，禁止车辆随意碾压征地范围外土地；服务期满后及时拆除设备，对厂区、储料棚、道路等区域实施覆土、翻耕并撒播草籽，全面恢复植被。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苏尼特左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18日



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盟生态环境局苏尼特左旗分局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5月18日印发
